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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 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
招生入学实施方案

为规范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管理，根据《东莞市

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指导意见》有关要求，

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招生对象

1. 小学一年级：年满 6 周岁（即 2020 年 8 月 31 日及以前

出生），在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没有学籍信息的适龄

儿童。

2. 初中一年级：在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有正常

学籍的小学应届毕业生。

3.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原则上不实行留级制度。需延缓入学

的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向所在园区、镇（街道）教育部门提出申请，

经审核同意后可延缓一年入学。

二、入学办法

（一）公办学校招生对象。根据属地教育管理部门印发的招

生方案执行；

（二）民办学校

1.招生对象

符合我市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。非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应

选择法定监护人（以下简称“监护人”）按规定申请民办学校。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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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：

监护人是东莞市户籍的，可直接申请民办学校；

监护人是中国境内非东莞市户籍的，须持本市有效《广东省

居住证》（含电子居住证）；

监护人是港澳户籍的，须持本市有效《港澳居民居住证》；

监护人是台湾户籍的，须持本市有效《台湾居民居住证》或

五年期的《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》；

监护人是外国国籍的，须持有效护照、签证或居留许可等证

件。

2.入学办法：

实行“提前批”入学、“电脑派位”入学和“补录”入学，

分批次录取。

3.录取顺序和规则。依次为“提前批”“电脑派位”“学校补

录”。

（1）提前批：包括“直升入学（小升初）”“属地购买服务”

“长幼同校入学（起始年级）”。

A. 直升入学（小升初）。在具有直升资格学校就读的小学应

届毕业生，可以自愿为原则，向符合条件的对口直升学校申请小

升初直升。如直升申请人数超过对口直升学校招生计划数的，由

对口直升学校通过电脑派位或其他方式确定直升录取名单。

B.属地购买服务。民办学校在满足完直升学生入学需求后如

有剩余学位，属地教育部门可向民办学校购买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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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长幼同校入学（起始年级）。民办学校在满足完“直升学生”

和“属地购买服务”学生入学需求后如仍有剩余民办学位，按剩余

民办学位 50%的比例提供学位用于相同监护人下多孩家庭（简称

“同一家庭”）兄弟姐妹同校入学需求。“长幼同校入学”仅限于同

一家庭中哥哥姐姐目前在本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非毕业班就读

或 2026年秋季能直升录取到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就读，其弟弟妹

妹今年需要申请同一学校小学一年级或初中一年级。如“长幼同

校入学”提供的学位计划数超过申请人数，全部予以录取。如提

供学位计划数少于申请人数，由民办学校通过电脑派位方式或其

他方式确定录取名单。

（2）电脑派位。民办学校在确定“提前批”学生后，将剩

余学位纳入第一轮电脑派位。民办学校分为“面向全市招生”和

“面向区域招生”。“面向全市招生”的民办学校可接受符合我市

民办学校招生条件的学生申请，“面向区域招生”的民办学校仅

可接受符合我市民办学校招生条件，并在学校所属招生区域范围

内的学生。

A.志愿填报。第一轮电脑派位共设 6个志愿，符合条件的学

生可填报不超过 6所民办学校志愿（其中不超过 3所面向全市招

生的民办学校，不超过 3 所符合条件的面向区域招生的民办学

校），6个志愿可自由排序。

B.招生生源。

东莞户籍学生：以学生本人户籍情况为识别，可申请“面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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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招生”的民办学校，以及学生户籍所在镇街所属区域的民办

学校。

非东莞户籍学生：学生须选定其中一名监护人为“主监护

人”，以“主监护人”户籍或居住证所在镇街为识别，可申请“面

向全市招生”的民办学校，以及“主监护人”本市户籍或居住证

所在镇街所属区域的民办学校。

C.审核时间。学生户籍、“主监护人”户籍及居住证情况由公

安部门统一审核，审核时间为网上报名截止时间。审核时间节点

后学生或“主监护人”户籍情况或居住证情况有调整的，不予以

修改或调整。

（3）补录。民办学校在完成“提前批”和“第一轮电脑派

位”注册工作后，仍有剩余学位的进行三轮补录。

4. 注意事项

（1）从 2022年秋季起转学到有直升资格学校就读的学生，

毕业时不能通过小升初直升方式申请入读对口直升学校。

（2）符合“直升入学”或“长幼同校入学”资格，但监护人

不是本市户籍或无法提供居住证的非东莞户籍适龄儿童少年，监

护人在办理本市有效居住登记及提供在本市居住或就业证明材

料后，可以在民办学校第一轮补录前提出申请，按照“直升入学”

“长幼同校入学”录取规则录取。

（3）“直升入学”和“长幼同校入学”申请由民办学校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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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信息登记和初审，经属地教育部门复核后确定录取名单。录取

名单应对外公示不少于 3天。

三、入学程序

（一）网上报名

1．报名方式：实行网上报名。所有申请本市小学一年级或

初中一年级学位的适龄儿童少年学生，均须在规定时间内登录

“东莞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阳光招生平台”（下称“招生平台”）

进行入学报名。

2．报名时间：2026年 5月 7日 10:00-5月 13日 17:00。

3．信息填写

须在招生平台填写学生和监护人的基本信息，其中，申请积

分入学的须确定“积分方”，并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；获得“直

升入学”或“长幼同校入学”资格的学生也须报名。网上报名期

间内，填写信息可多次修改；网上报名结束后，招生平台关闭，

不再接受网上报名和修改。

（二）初审结果公布

1.网上报名结束后，各有关职能部门、学校对报名资料进行

初审；初审结果于 2026年 5月 27日公布；学生家长登录招生平

台查询并“网上确认”初审结果。“网上确认”初审结果后，家长不

能再对报名信息和初审结果进行修改或复核，请家长确认初审结

果无误后再进行志愿填报。

2.初审结果复核时间：2026年 5月 27日 10:00-6月 2日 17:0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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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审不通过或对初审结果、积分结果有异议的学生家长，请按复

核指引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复核，复核通过后须在志愿填报时间结

束前完成志愿填报。

（三）志愿填报

1．志愿填报时间：2026年 5月 27日 10:00-6月 3日 17:00。

初审通过的学生填报志愿。

2．志愿类别

东莞户籍学生：可自选填报“户籍地公办学校”“优待政策

学位”或“民办学校”志愿类别中一项或多项；

非东莞户籍学生：可自选填报“积分入学”“优待政策学位”

或“民办学校”志愿类别中一项或多项。其中，申请“民办学校”

电脑派位的非户籍生，须在招生平台选定一名“主监护人”，根

据该“主监护人”的户籍或居住证情况，进行志愿填报。

3．注意事项

（1）志愿填报期间，志愿填写可多次修改，志愿填报结束

后，招生平台自动关闭，不再接受志愿修改和补充。

（2）各园区、镇（街道）户籍学生、优待政策学生的入学

条件及学位安排，以属地教育部门公布的招生方案为准。

（3）学生家长在填报民办学校志愿前，应充分了解民办学

校办学条件、收费标准、走读住宿安排等情况，再合理填报志愿。

（4）获得民办学校“直升入学”或“长幼同校入学”录取

资格的学生，须在志愿填报期间登录招生平台填报相应志愿，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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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视为放弃录取资格。

（5）民办学校志愿类别中的“直升入学”“长幼同校入学”

和“电脑派位”的三个类型志愿，只能选择其中一个类型填报（即

“三选一”）。

（四）公布录取结果

1.公办学校。2026年 7月 3日在招生平台上公布学位安排结

果。

2.民办学校。2026年 7月 3日进行全市民办学校电脑派位录

取，学生家长可登录招生平台查询录取结果。

（五）注册缴费

1.学生注册缴费。学生家长于 2026年 7 月 5 日-7 月 7日选

择其中 1所有录取结果的学校注册缴费。具体每所学校的注册缴

费时间和要求以学校注册须知为准。逾期未注册缴费的申请人视

为自动放弃录取资格，相应学位将纳入补录。

2.学校注册确认。注册缴费时，家长在招生平台点击提交需

要注册的学校的“注册码”，注册学校须在 2026年 7月 8日 17:00

前登录招生平台为已注册的学生进行“注册确认”。

（六）民办学校第一轮补录（顺延补录）

1. 补录学校。2026年 7月 3日电脑派位已按招生计划录满，

注册后因有部分学生放弃录取结果需要补录的民办学校。

2. 补录对象。适用于“申请学位调剂的双/多胞胎学生”“申

请了民办学校长幼同校入学但未被录取的学生”“填报了民办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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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电脑派位志愿，但未被任何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”。

特别说明：“已在民办学校注册确认”、“已有民办学校录取

结果但逾期不注册”、“已在民办学校注册确认后撤销注册”，以

及“未在招生平台报名”的学生，均不能参与民办学校第一轮补

录。

3. 补录计划。2026年 7月 10日前公布本轮补录民办学校名

单以及补录计划数。

4. 补录办法。补录计划优先解决双/多胞胎学生入学调剂，

额满为止；调剂完毕后如有剩余学位，按民办学校“长幼同校入

学”未录取的学生名单顺序补录，额满为止；如“长幼同校入学”

安排完毕后还有剩余学位，按 2026年 7月 3日电脑派位现场产

生的“派位号”“开始码”和录取办法，根据民办学校剩余补录

计划数，以及补录学生原填报的民办学校志愿和顺序，由市教育

局统一顺延补录。

5. 双/多胞胎学生民办学位调剂

双/多胞胎兄弟姐妹在民办志愿和民办志愿顺序完全一致的

情况下，如民办学校电脑派位后未能被同一学校录取，可于 2026

年 7月 3日 15:00-7月 4日 17:00前登录招生平台“双/多胞胎学

位调剂”栏目提出申请和上传佐证材料，经属地教育部门审核通

过后，由招生平台自动调剂。其中，如双/多胞胎均有录取学校，

由招生平台将被靠后志愿录取的双/多胞胎一方自动调剂到被靠

前志愿录取的一方的学校；如双/多胞胎只有一方有录取学校，

将没有录取结果的一方自动调剂到有录取学校的一方；如双/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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胞胎在电脑派位均没有录取结果，家长可以参与民办学校第二轮

补录。双/多胞胎兄弟姐妹民办志愿和民办志愿顺序不一致的，

不接受调剂。

6. 公布补录结果。2026年 7月 10日前公布第一轮补录结果。

7. 注册缴费。民办学校第一轮补录注册缴费时间为 2026年

7月 12日-7月 13日（具体每所学校的注册缴费时间和要求以学

校注册须知为准，逾期未注册缴费的申请人视为自动放弃录取资

格）。全市公办学校应在 7月 10日-11日期间安排人员值岗备勤，

协助学生撤销注册相关事项。民办学校应在 7 月 14 日 17:00前

在招生平台上对第一轮补录学生进行“注册确认”。

（七）民办学校第二轮补录（第二轮电脑派位）

1.补录学校。适用于第一轮补录注册后仍有剩余学位的民办

学校。

2.补录对象。“未在公办学位注册确认，且未被任何民办学

校录取的学生”。

特别说明：“已在公办或民办学校注册确认”、“已有民办学

校电脑派位或顺延补录录取结果但逾期不注册”、“已在民办学校

注册确认后撤销注册”，以及“未在招生平台报名”的学生均不

能参与民办学校第二轮补录。

3. 补录计划。2026年 7月 16日前公布本轮补录民办学校名

单以及补录计划数。

4. 补录办法。民办学校第二轮补录由市教育局统一电脑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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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组织实施，符合条件的学生在 2026年 7月 17 日 10:00-18 日

17:00 登录招生系统，可填报不超过 3所民办学校志愿（不再区

分招生范围，均面向全市招生）。

5. 公布补录结果。2026年 7月 22日前开展第二轮电脑派位

并公布补录结果。

6. 注册缴费。民办学校第二轮补录注册缴费时间为 2026年

7月 23日-7月 24日（具体每所学校的注册缴费时间和要求以学

校注册须知为准，逾期未注册缴费的申请人视为自动放弃录取资

格）。民办学校 7月 25日 17:00前在招生平台上对第二轮补录学

生进行“注册确认”。

（七）民办学校第三轮补录

1.补录学校。适用于第二轮补录注册后仍有剩余学位的民办

学校。

2.补录对象。适用于“未被任何学校录取”“逾期不注册”“未

按时在招生平台报名”或“父母因特殊情况暂无法提供有效居住

证”等学生。

符合补录条件的学生家长，可自行联系民办学校；民办学校

在接收补录学生时，须先检查学生和监护人的补录资格，登录招

生平台进行“注册查重”，不符合条件不予以补录。非本市毕业的

小学毕业生须提供学籍卡。

四、学生放弃民办学位选择到我市其他民办学校问题

已在民办学校“注册确认”的学生，原则上不能再到我市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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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民办学校申请补录，可选择回户籍地公办学校、符合优待政策

的公办学校或外市学校就读。严禁我市民办学校对已经“注册确

认”或者“撤销民办学校注册确认”的学生进行补录，家长在进

行民办学校“注册确认”撤销操作前须认真考虑。

五、非起始年级入学问题

非起始年级学生入学按每年市教育局印发的转学通知和属

地教育管理部门的工作方案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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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